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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的决定的决定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城镇从业

人员失业保险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的“国家”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 

    二、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城镇下列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一）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及其从业人

员； 

    “（三）按规定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从业人员； 

    “（四）国家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的从业人员； 

    “（五）部队所属用人单位中无军籍的从业人员； 

    “（六）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 

    三、第三条修改为：“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

保险金： 

    “（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的；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规

定，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四、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失

业保险基金对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的投入，提高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效率。” 

    五、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

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其从业人员月工资总

额的 2%缴纳失业保险费，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本人月工资的 1%缴纳失业保险费。”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适时调

整失业保险金费率。” 

    六、第九条修改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额，由用人

单位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 

    “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额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

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 110%确定应当缴纳数额；没有上月缴费数额的，由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按照该单位的经济状况、从业人员人数等有关情况确定其应当缴纳数额。 

    “用人单位未办理失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核定其应当缴纳的失

业保险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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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保险费由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征收。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或者确定的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

额，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 

    七、第十条修改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用人

单位社会保险登记以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有关情况。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告失

业保险费的征缴情况。” 

    八、第十一条修改为：“失业保险实行全省统筹。” 

    九、删去第十五条。 

    十、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帐

册等有关资料，但应当为用人单位保密。 

    十一、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范围： 

    “（一）失业保险金； 

    “（二）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三）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

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 

    “（四）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

补贴费用及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支出； 

    “（五）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被用人单位吸纳再就业的岗位补贴或者社

会保险补贴费用； 

    “（六）稳定就业岗位的在岗培训补贴或者社会保险补贴费用； 

    “（七）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与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创业和预防失业有关

的其他支出。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同时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其遗属只能选择领取其中的一

项。” 

    十二、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并将该条第一款中的“发放”修改为“核发”。 

    将该条第二款修改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主创业，可以一次性领

取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十三、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 

    “（二）应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无正当理由，超过 3 次拒不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

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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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期间内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四、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并将该条第一款中的“7 个工作日内报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备案”修改为“15 个工作日内告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第二款中的“报

送备案”修改为“告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十五、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失业人员应当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关系之日起 60 日内，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和个人身份

证明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失业保险金领取

期限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逾期未办理失业登记的，视同重新就业。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受理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申领登记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对申领者的资格进行审核确认，并将审核结果以及有关事项书面告知申领者本

人。” 

    十六、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并将该两条中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修改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十七、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征缴的失业保险费纳入失业保险基

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失业保险基金监

督职能。 

    “ 失业保险基金应当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实行收入与支出分开

管理。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

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并接受社会监督。 

    “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有权按照规定查询失业保险费缴费记录。 

    “从业人员发现用人单位未依法为本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有权向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依法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违规违纪使用情况进行举报。”  

    十八、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并将该条中的“地方税务机关”修改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 

    十九、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用人单位拒绝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对其有关资料核查或者违反有关财

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

册、材料，或者不设帐册，使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征缴外，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应缴数额 1 倍以上 3 倍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二十、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欠缴数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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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逾期拒不缴纳失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二十一、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所骗取的失业保险金，并处

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给失业保险基金、参保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失业保险费存入失业保险基金专户的； 

    “(二)截留、挪用失业保险基金的； 

    “(三)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管理费的； 

    “(四)擅自减、免或者增加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 

    “(五)擅自减发或者增发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和其他费用的； 

    “(六)不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和其他费用的； 

    “(七)违反失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有关规定，造成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 

    “（八）丢失或者篡改缴费记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记录等失业保险数据、个人权

益记录的； 

    “（九）其他违反失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資料來源: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網站 

http://www.hainanpc.net/zwgk/news_zw.asp?newsId=46270 


